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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现货连续运行地区市场建设指引》（以下简
称《指引》）。《指引》作为指导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和连续运行的重要文件，提出了完善新

能源全面入市下的现货市场机制、优化中长期交易组织方式、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等核心
原则和方向。山东是新能源装机大省（新能源装机1.23亿千瓦，其中光伏装机9118万千

瓦），作为第一批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省份，将按照《指引》设计的市场建设目标、路

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

一、顶层设计明确市场建设目标方向

《指引》围绕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和连续运行，提出了整体性的框架设计和一系列具体要求，

其中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建立“市场发现价格、多元主体参与、系统安全高效”的市场体系，

发挥市场功效，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安全可靠供应提供有力支撑。

构建完整高效市场体系。强调优化现货市场出清机制以形成反映供需关系和调节成本的分时

价格信号，完善中长期交易机制以稳定投资预期和长期收益，健全辅助服务市场体系以激活

调节资源，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能源高质量发展大局。

激活市场主体活力。鼓励虚拟电厂、储能、源网荷储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交易，支持“电源

+储能”联合报价，推动发用两侧共同参与现货交易，打破市场交易主体壁垒。打造规范透明

的零售市场，促进批零价格传导，挖掘用户调节潜力。

平衡安全与效率。强调完善可靠性机组组合保障市场环境下的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完善可靠

容量补偿机制保障系统稳定，建立市场力监测与管控机制促进市场有效竞争，实现“市场化

竞争”与“电力安全可靠供应”的协同。

二、山东实践验证核心任务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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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结构转型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过程中，山东面临独特矛盾，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煤电

装机（占比总装机49.63%）及“多光少风”的结构特点；高比例新能源导致时段性供需错

位，午间弃电与晚峰保供压力并存；大部分地区低压分布式光伏引发电网反向重过载，30%

县区成为接入“红区”等等。针对这些难题，山东在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立足实际，积极探

索，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功效，用实践充分验证了《指引》提出的方向目标在省级

市场落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现货市场发现价格信号。《指引》提出“优化现货市场出清机制，形成反映供需关系和调节

成本的分时价格信号”。山东通过电力现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发现作用，“高峰高价”激发火电

机组顶峰、促进虚拟电厂等各类经营主体同向发力调节，增加能源保供能力560万千瓦；“低

谷低价”引导用户侧移峰填谷、煤电机组深调和灵活性改造，提高午间新能源最大消纳能力

1200万千瓦，有效激励了源荷两侧共同参与电网调节，为能源安全可靠供应和新能源消纳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容量补偿保障发电可靠。《指引》提出“研究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山东是全国首家实践

容量补偿机制的省份，提供了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能源结构转型以及供需关系变化的有效

创新实践经验。从建立伊始，稳定煤电机组收益，保障电力市场初期的稳定运行；到基于电

力市场形成的峰谷价格信号进行调整，缓解“价格双轨制”矛盾，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指挥棒”

作用；再到当前评估各类电源有效容量，更科学地核定容量电费标准。山东容量补偿机制的

探索和完善，以市场化手段保障了系统容量长期充裕，并为下一步探索建设容量市场奠定了

坚实基础。

零售市场传导价格信号。《指引》提出“促进批零价格传导、挖掘用户侧调节潜力”。山东依

托现货市场价格信号，创新建立零售套餐分时约束机制，将批发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全链条

传导至终端用户。零售市场峰谷价差超过3:1，引导用户晚峰最大移峰负荷超过270万千瓦，

有力促进电力保供和新能源消纳。建立零售套餐价格预警机制，健全零售市场信息批露体

系，科学有效管控批零市场衔接情况，规范零售市场交易行为，保障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

三、国家政策引领山东市场规则迭代完善

国家出台《指引》，在基础结构和制度机制上进一步指导了山东电力市场规则的完善和优

化，也提出了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方向。近日，山东完成新版电力市场规则修订并

公开征求意见。新版规则首次明确用户侧按节点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推动现货市场由发

电侧单边定价向发用两侧双边定价转变。适应新能源全面入市，优化日前市场组织流程，新

能源和用户自愿参与日前市场经济出清，全电量参与可靠性机组组合。畅通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参与市场路径，形成全类型发电主体、全体工商业用户和新型储能、抽水蓄能、虚拟电厂

等新型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电力市场体系，积极构建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电力交易新格

局。

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山东将持续深入贯彻《指引》各项要求，完善市场机制，通过“顶层设

计—地方落地—实践验证”的模式，探索破解能源转型背景下的能源消纳、电力保供、市场



效率等重点问题，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山东能源监管办）


